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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银河证券”或“保荐机构”）担任新疆

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汇嘉时代”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项目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简称“《保荐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简称“《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简称“《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的相关

规定，就汇嘉时代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事项进行审慎核查，并发表

如下核查意见：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股份限售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710号）核准，汇嘉时代于 2016 年 4月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6,000万股，并于 2016年 5月 6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汇嘉时代”，股票代码 603101。首次公开发行完成后，

公司股本变更为 24,000 万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有限售条件的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限售股股东

为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潘锦海、潘锦海之女潘艺尹、乌鲁木齐博瑞尚荣股权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博瑞尚荣”）、新疆金汇佳股权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金汇佳”）以及其他 33 名自然人股东：樊文瑞、胡

建忠、王立峰、董凤华、罗仁全、欧阳卫、李重伟、侯天池、杨逸人、朱翔、陈

姝利、韩季英、刘爱英、王芳、曹玲、巢继红、陈辉、陈小玲、崔瑞玲、高云霞、

郭光红、贾慧茹、贾振辉、李朝良、刘飏、刘世英、潘彦玲、沈晓玲、童欣、王

红华、魏继英、徐钢峰、周玉君。该部分限售股共计 16,800 万股，锁定期自公

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现锁定期即将届满，并将于 2019 年 5 月 6 日起

上市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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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1、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24,000 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18,000 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6,000万股。 

2、2017年 5月 8日，新疆鑫源汇信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

称“鑫源汇信”）所持有的锁定期为 12 个月的 1,200 万股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

此次上市流通后，公司总股本为 24,000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16,800

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7,200万股。 

3、2019 年 4 月 18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以公司 2018年 12月 31日的

总股本 240,000,00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共

计转增96,000,000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336,000,000股,不进行派现，

不送红股，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上述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及承诺履行情况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1、持股锁定承诺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及上市公告书，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前，持有

公司股份的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如下： 

（1）公司控股股东潘锦海及其关联方潘艺尹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

该部分股份。 

（2）公司股东金汇佳、博瑞尚荣及其他 33 名自然人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

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3）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潘锦海、樊文瑞、王立峰、

胡建忠、董凤华、罗仁全、王芳承诺：各自持有的公司股权锁定期满后，在任职

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25%；在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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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50%。 

（4）股东潘艺尹承诺：自持有的公司股权锁定期满后，在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潘锦海任职期间，其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 25%；且在潘锦海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5）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潘锦海、樊文瑞、王立峰、胡建

忠、董凤华、马丽、师银郎及关联股东潘艺尹承诺：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票若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

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若本人出现未能履行上述关

于股票锁定期及（或）减持价格的承诺情况时，本人承诺：（1）本人若因未履行

承诺事项而获得收入，则所得的收入归公司所有，并将在获得收入的 5日内将前

述款项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本人未能及时足额缴纳的款项，公司可从之后发放

的本人应得现金分红中扣发，直至扣减金额累计达到应缴纳金额。（2）本人若仍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则该等股票锁定期自动延长 3个月。本承诺并不因本

人或本人关联方在公司职务变更、离职或其他原因而发生变更。 

2、关于首次公开发行持股意向的承诺 

控股股东潘锦海承诺： 

“（1）本人作为公司控股股东，意向通过长期持有公司之股份以实现和确保

本人对公司的控股地位，进而持续分享公司的经营成果。（2）在不丧失本人对公

司控股股东地位、不违反本人已作出的相关承诺的前提下，本人存在减持所持公

司老股的可能性，但届时减持幅度将以此为限：①在锁定期届满后的 12个月内，

本人通过证券交易所直接或间接转让所持公司老股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公司老股的 15%。转让价格不低于公司股票发行价格（如遇除权除息事项，发行

价作相应调整）。②在锁定期届满后的第 13 至第 24 个月内，本人通过证券交易

所直接或间接转让所持公司老股不超过在锁定期届满后第 13 月初本人直接或间

接持有公司老股的 15%。转让价格不低于公司股票发行价格（如遇除权除息事项，

发行价作相应调整）。③本人所持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减持直接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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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所持公司股份时，应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公司，

并由公司及时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本人方可减持公司股份。

④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公司股份的，本人承诺：违规减持

公司股票所得（以下称“违规减持所得”）归公司所有，在获得收入的 5日内将

前述收入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同时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剩余公司股份的锁定

期在原锁定期届满后自动延长 1年。如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交公司，则公司

有权将应付本人的现金分红中与违规减持所得相等的金额收归公司所有”。 

潘艺尹、鑫源汇信承诺： 

“（1）在锁定期届满后的 12 个月内，其通过证券交易所直接或间接转让所

持公司老股（现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不包括在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后从公开

市场新买入的公司股份，下同）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老股的 15%。转让

价格不低于公司股票发行价格（如遇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2）在锁定期届满后的第 13 至第 24 个月内，其通过证券交易所直接或间

接转让所持公司老股不超过在锁定期届满后第 13 月初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老

股的 15%。转让价格不低于公司股票发行价格（如遇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作相

应调整）。 

（3）其持有的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届满后，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

时，应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公司，并由公司及时

予以公告，自公司公告之日起 3个交易日后，方可减持公司股份。 

（4）若其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公司股份，违规减持公司股

票所得归公司所有，在获得收入的 5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同时

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剩余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在原锁定期届满后自动延长 1 年。

如其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交发行人，则公司有权将应付其现金分红中与违规减持

所得相等的金额收归公司所有”。 

（二）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前持有公司股票的股

东均严格履行了各自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从而影响本次

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2018 年 4月至 2019 年 3月，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汇嘉时代小额贷款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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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通过资金转贷的方式累计向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转贷资金合计 22,700

万元。截止 2019年 3 月 21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已偿还全部资金本金

及相应利息。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

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不存在对本次限售股份持有人违规担保的

情况。 

四、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68,000,000 股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9年 5月 6日（星期一） 

（三）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1 潘锦海 149,747,550 62.39 149,747,550 0 

2 潘艺尹   9,732,450 4.06 9,732,450 0 

3 博瑞尚荣   2,752,500 1.15 2,752,500 0 

4 金汇佳   2,707,500 1.13 2,707,500 0 

5 樊文瑞    375,000 0.16 375,000 0 

6 胡建忠    375,000 0.16 375,000 0 

7 王立峰    300,000 0.13 300,000 0 

8 董凤华    300,000 0.13 300,000 0 

9 罗仁全    300,000 0.13 300,000 0 

10 欧阳卫 300,000 0.13 300,000 0 

11 李重伟 135,000 0.06 135,000 0 

12 侯天池 75,000 0.03 75,000 0 

13 杨逸人 75,000 0.03 75,000 0 

14 朱翔 75,000 0.03 75,000 0 

15 王芳 45,000 0.02 45,000 0 

16 陈姝利 45,000 0.02 45,000 0 

17 韩季英 45,000 0.02 45,000 0 

18 刘爱英 45,000 0.02 45,000 0 

19 曹玲 30,000 0.01 30,000 0 

20 巢继红 30,000 0.01 30,000 0 

21 陈辉 30,000 0.01 30,000 0 

22 陈小玲 30,000 0.01 30,000 0 

23 崔瑞玲 30,000 0.01 30,000 0 

24 高云霞 30,000 0.01 30,000 0 

25 郭光红 30,000 0.01 30,000 0 

26 贾慧茹 30,000 0.01 30,000 0 

27 贾振辉 30,000 0.01 30,000 0 

28 李朝良 30,000 0.01 30,000 0 

29 刘飏 30,000 0.01 3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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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刘世英 30,000 0.01 30,000 0 

31 潘彦玲 30,000 0.01 30,000 0 

32 沈晓玲 30,000 0.01 30,000 0 

33 童欣 30,000 0.01 30,000 0 

34 王红华 30,000 0.01 30,000 0 

35 魏继英 30,000 0.01 30,000 0 

36 徐钢峰 30,000 0.01 30,000 0 

37 周玉君 30,000 0.01 30,000 0 

合计 168,000,000 70.00 168,000,000 0 

上述股东实际减持股份时除需遵守首次公开发行时做出的减持相关承诺外，

还需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五、股本变动结构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股）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5,460,000   -5,460,000 0 

2、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162,540,000 -162,540,000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68,000,000 -168,000,000 0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股） 

A股  72,000,000 168,000,000 240,000,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72,000,000 168,000,000 240,000,000 

股份总额 240,000,000 0 240,000,000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汇嘉时代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的股份数量、

上市流通时间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汇嘉时代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发行前

所做出的股份锁定相关承诺；公司关于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相关的信息披露

真实、准确、完整。本保荐机构对汇嘉时代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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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李雪斌                  朱晓丹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